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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有效發揮管理維

護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會議室暨訓練場地設

備效益，並提供各公民營機關、學校及團體辦理與本分署成立宗旨有關

之訓練與活動，增進與其他政府機關（構）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交流，

並加強敦親睦鄰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之場地、設備得提供予

下列對象做為舉辦職業訓練、會議、集會、技能檢定、技術發表或其他

與就業安全相關之非營利性活動使用： 

(一)政府機關（構）及公私立學校。 

(二)經立案與就業安全相關之研究機構、法人、團體。 

(三)與就業安全訓練有關，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事業單位。 

(四)與勞動力發展或創客有關之單位。 

(五)其他或勞動部暨所屬單位或經本分署專案核定者。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 

(一)訓練教室、訓練工廠及學員宿舍區 4人房設施，管理單位為本分署自 

辦訓練科。 

(二)斗六就業中心多功能綜合活動室，管理單位為本分署斗六就業中心。 

(三)其餘教職員宿舍區 2 人房、戶外場地設備設施、育樂大樓(禮堂)、簡

報室、會議室、餐廳等管理單位為本分署秘書室。 

(四)南方創客基地 3 樓(不含休憩室、廚房)，管理單位為本分署就業促進

科。 

(五)永康就業中心多功能綜合活動室、會議室、團體室、諮商室(大)、諮

商室(小)，管理單位為本分署永康就業中心。 

四、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之場地、設備者，

應於 10日前填具申請單及同意通知書(詳如附件二)，經本分署審核合

格後，持申請單及同意通知書繳納場地、設備使用費後，始得使用。

場地、設備使用費收費表及須知(詳如附件一）。 



五、南方創客基地之使用，需遵守該基地營運單位函報本分署核定後實施之

使用管理要點規範，並配合該基地營運許可之時間。 

六、對於已同意提供使用之場地、設備，不得將提供使用之場地、建築物 

及設施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租或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本分署暨所 

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自用時， 

得事前通知使用者改期，如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使用費， 

使用者不得異議，並拋棄一切損害賠償請求權。 

七、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場地、設備之使用時間

分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晚間（18：00-22：

00）3個時段，各使用者應依時段，在提出申請表時填寫清楚，按時使

用。 

八、使用者及參與其使用活動之各與會人員，有損壞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

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之場地或設備情事者，應照價賠償，其行為

如屬故意，且因此造成本分署其他損失時，使用者及其行為人，除照價

賠償外，亦應對本分署所衍生之其他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九、使用者如有下列情事，本分署得停止其使用，其所繳費用不予發還，並

限制 1年內不得申請使用。 

(一)違背政府相關法令與政策者。 

 (二)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情節重大者。 

(三)會議或活動之內容及人員與申請登記內容顯屬不符者。 

(四)損及本分署建築、設備及其他設施，並有危害人員安全衛生之虞者。 

(五)以會議、集會、活動等為名，而從事政黨利益活動行為，造成本分署 

秩序紊亂引起紛爭者。 

(六)其他有損及本分署利益之虞者。 

十、使用單位應依實際需要，就使用之場地於授權範圍內，投保公共意外 

險及第三人責任險，因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 

客基地場地所發生之任何意外事故，使用者或主辦單位應自負全責， 

本分署均不負賠償責任。 

十一、使用單位辦妥申請使用手續後，如擬取消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時，應

於使用日 5天前，以書面徵得本分署同意，未事先徵得同意，逕自取

消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者，除不可抗力之原因（如天災、人禍、戰爭、

群眾事件、嚴重傳染病．．等）得與本分署另議使期，或請求無息退

還已繳交之費用外，其所繳納之場地、設備使用費概不退還。 

十二、使用單位為勞動部暨所屬單位等以本分署為協辦單位之活動，除住宿

清潔費依宿舍區收費外，場地、設備使用費均依簽准核定，不另收費。 

十三、合作訓練案、委託訓練案及敦親睦鄰需要使用場地及設備，依各使用



類別、特性、耗源能量等因素計算費用，得專案簽核辦理。 

十四、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 、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場地、設備辦

理活動之單位，應製發識別證，以供人車進出之辨識。識別證應註明

使用日期與時間，並將識別證樣本 2份送交本分署備查。 

十五、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各場地及設備，

其參與活動人員之生活管理與活動之管制，概由各項活動之使用者與

主辦單位負責，並須遵守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及訓練場車輛進出、

行駛、停放管理措施規定與生活紀律公約。 

十六、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場地及設備經審

認符合「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定者，本分署得免費

提供場地使用，並應另訂定契約及規範使用者不得收益。 

十七、前開收費，各項使用費全數繳納公庫。 
十八、申請單位於使用契約簽訂後，放棄使用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經本分 

署終止契約者，已繳款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當年期使用費自放棄使用或終止使用之日起，按當期餘月數折算， 

無息退還。其餘月數之比例計算，未滿 1個月者，不予計入。 

(二)已繳擔保金扣除依第十二點規定之處理費用後，如有餘款無息退還 

    。 

十九、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分署得終止使用契約收回訓練場地及 

設施： 

(一)不履行或違反使用契約者。 

(二)違反本要點二、六、二十一之規定者。 

(三)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 

(四)本分署辦理業務需要，須收回場地者。 

二十、申請人應於使用契約屆滿或終止之日起 3日內將地上清理完畢，交還

土地，逾期視為拋棄地上物所有權，申請人不得異議。地上物有留置

物須拆除者，均視為廢棄物，本分署得逕代為清理拆除，並由申請人

負擔因處理所發生之費用。 

二十一、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各項公共設施不得 

加以破壞，違者應負責修護或賠償。變更現有設備或設施，應先提 

出申請，經本分署核可後施工，所需經費自行負擔。 

二十二、申請單位使用本分署暨所屬就業中心、訓練場及南方創客基地行政

教育訓練區場地暨設施應書面承諾確實遵守本要點辦理。 

二十三、本分署上級主管機關或指定辦理之職業訓練、就業輔導、技能檢定、

技能競賽等業務需借用本分署場地設備者，不適用本要點。 

二十四、本要點經奉分署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